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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分析工具的排中律

杜国平

摘 要：排中律是逻辑三大基本规律之一。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有关思想，可以将其更

具一般性地表述为：对于穷尽所有的可能，至少有一种可能存在。通过对“可能”进行

纯粹理性的分析，从划分的角度，可以对逻辑三大基本规律的合理性给出一个统一的阐

释，并由此揭示出违反排中律的另一种不易觉察的错误——“虚假排中”。应用排中律，

重新对“‘上帝不是万能的’证明”“半费之讼”等谜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们都犯

了“虚假排中”的错误。排中律是理性分析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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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逻辑三律，一般认为，违反同一律的错误比较明显，诸如“混淆概念”“偷

换概念”“转移论题”“偷换论题”等；违反不矛盾律的错误比较常见，因为人们

常常犯“自相矛盾”的错误，而且在证明或论证中常用的归谬法依据的就是不矛

盾律。而违反排中律的错误“两不可”似乎很难遇到，因为很多所谓的“两不可”

实际上是人的态度或者认知模糊，并不违反排中律；（[12]）即使在证明或论证中
常用的反证法也是首先借助不矛盾律。1这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在逻辑三律

中排中律不若同一律、不矛盾律那般重要。

本文将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有关论述，结合现代逻辑的新发展，提出一个更具

一般性的关于排中律的新表述；从划分的角度对“可能”进行纯粹理性的分析，对

逻辑三律的合理性给出一个统一的阐释；揭示违反排中律的错误除了“两不可”

之外还存在一个不易觉察的错误——“虚假排中”；基于排中律重新分析“‘上帝

不是万能的’证明”“半费之讼”等，可以发现，它们都犯了“虚假排中”的逻辑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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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证法的基本证明思路是：要证明命题A成立，首先假定命题A的否定成立，由此推出矛盾，根据不矛盾律，

得出假定“命题A的否定”是不成立的，再根据排中律，得出A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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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为排中律

排中律是逻辑三大基本规律之一，其基本内容比较典型的表述有：

表述 2.1. 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不可能都是假的，其中必有一
个是真的。 （[7]，第 295–296页）

表述 2.2. 在同一时间、同一方面，同一对象或者具有某属性，或者不具有该属性。
（[5]，第 274–276页）

这两种表述的基本思想是相近的，其主要差异体现在表述的角度上：表述2.1主
要是基于逻辑的视角，表述2.2主要是基于本体论视角。
关于排中律的基本内涵还有众多不同的表述。在综合分析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作者提出一种新的表述，并通过分析，以期阐明不同表述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澄

清若干似是而非的观点，消除关于排中律的诸多误解。

命题 2.1 (排中律). 对于穷尽所有的可能，至少有一种可能存在。

因为逻辑三大规律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为了阐释和论证方便，在此亦同时

提出矛盾律、同一律的新表述：

命题 2.2 (矛盾律). 对于若干不能并存的可能，至多有一种可能存在。

命题 2.3 (同一律). 可能即为可能，不可能即为不可能。

作为逻辑的三大基本规律，其基本要求必须是自明的，上述关于三大规律的

表述显然满足这一要求。另外从分析性的角度看，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其表述和

分析性本身显然也是一致的。再者，作为基本规律，上述表述还满足简单性的基

本要求。当然，作为思想的出发点，我们对此无法进行论证，也无需进行论证。正

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一切事物悉加证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将作无尽的追溯，

而最后还是有所未证明的）。”（[11]，第 72页）（1006a6-10）2

作为基本规律，还需满足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其高度的概括性和一般性。对

此，我们将证明，文章开头提及的两个关于排中律的常见表述实际上是命题2.1的
两个推论。

因为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A和非A在二值逻辑的情况下

只有两种可能：（1）A真，非 A假；（2）A假，非 A真。根据排中律命题2.1的断
言，这两种可能至少有一种可能是成立的。而不论是哪种可能成立，均可得出：A

和非 A不可能都是假的，其中必有一个是真的。因此，表述2.1是命题2.1的推论。
2参见 [1]，1006a6-10。以下涉及亚里士多德的引文亦标注该书所注希腊标准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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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于某一属性，在同一时间、同一方面的同一对象 a 无非只有两种可

能：（1）a具有该属性；（2）a不具有该属性。根据排中律命题2.1的断言，这两种
可能至少有一种可能是成立的。即或者 a具有某属性，或者 a不具有该属性。因

此，表述2.2亦是命题2.1的推论。
但是，命题2.1所断言的要比表述2.1和表述2.2要更一般得多。
表述2.1和表述2.2都有一个基本的二值逻辑预设。在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中，

“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在同一时间、同一方面，同一对象具有某属性”，以及

“在同一时间、同一方面，该对象不具有该属性”也是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确实

是穷尽了“所有的可能”，但是在三值逻辑等多值逻辑中，如果把二值逻辑的“既

不同真（真用 1表示），亦不同假（假用 0表示）”作为“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
则一个命题“p”的矛盾命题“非 p”存在三种不同的可能情况：

p (非 p)1 (非 p)2 (非 p)3
1 0 0 0
0 1 1 1
1/2 1 0 1/2

而且在这三种情况下，“p”和其矛盾命题“非 p”虽然不可能都是假的，也不

可能都是真的，但是“其中必有一个是真的”并非都成立。因为在 p取值 1/2的
情况下，p的矛盾命题“(非 p)2”取值为 0，p的矛盾命题“(非 p)3”取值为 1/2。
因此，在 p取值 1/2的情况下，“p”和其矛盾命题“(非 p)2”以及“p”和其矛盾

命题“(非 p)3”均不满足“其中必有一个是真的”。因此，有人认为，在三值逻辑
等多值逻辑中，排中律不再成立。（[9]）
其实，这是对排中律的一种误解，在三值逻辑中，还有两种特别值得关注的

否定：

p (非 p)4 (非 p)5
1 0 1/2
0 1/2 1
1/2 1 0

如果我们使用“¬2”表示经典二值否定，则上述两个三值否定 (非 p)4、(非 p)5
可以分别表示为“¬1

3”“¬2
3”。这两个三值否定的特点可以通过如下的真值表得到

进一步的展示：

即 p、¬1
3p、¬1

3¬1
3p三者穷尽了三值的所有可能，并且不可能都是假的（实际

上不仅如此，还不可能都是真的，亦不可能都是 1/2），三者之中必有一真（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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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
3p ¬1

3¬1
3p p ¬2

3p ¬2
3¬2

3p

1 0 1/2 1 1/2 0
0 1/2 1 0 1 1/2
1/2 1 0 1/2 0 1

上不仅如此，还必有一假，亦必有一 1/2）；对于 p、¬2
3p、¬2

3¬2
3p三者，同样如此。

因此，如果在经典二值逻辑中，不考虑顺序关系，可以将排中律形式表示为：

A∨¬2A，那么在三值逻辑中，不考虑顺序关系，排中律形式将有两种：A∨¬1
3A∨

¬1
3¬1

3A以及 A∨¬2
3A∨¬2

3¬2
3A（其实从语义的角度看只有一种，因为 ¬1

3A等价于

¬2
3¬2

3A，¬1
3¬1

3A等价于 ¬2
3A）。（[3]）

依次类推，排中律在四值逻辑中，将有 6 种穷尽了四值所有可能的否定 ¬n
4

（n = 1, 2, · · · , 6），并且 A、¬n
4A、¬n

4¬n
4A、¬n

4¬n
4¬n

4A 不可能都是 ¬n
4vn（n =

1, 2, 3, 4），四者之中必有一为 vn（n = 1, 2, 3, 4），其中 v1、v2、v3、v4 是四值

逻辑所有可能的取值；在五值逻辑中，将有 24种穷尽了五值所有可能的否定 ¬n
5

（n = 1, 2, · · · , 24）。在任意 n值逻辑中，将有 (n − 1)!种穷尽了 n值所有可能的

否定 ¬i
n（i = 1, 2, · · · , (n− 1)!）。

若从语义的角度看，不考虑顺序关系，则在二值逻辑中，排中律的表现形式

可以简单地表示为：1 ∨ 0（其中符号“∨”作为“至少取一”的速写），意为一个
命题或者为真，或者为假（相应的矛盾律可表示为“不可能既为真又为假”）。以

此类推，在三值逻辑中，排中律的表现形式可以简单地表示为：1 ∨ 0 ∨ 1/2，意为
一个命题或者为真，或者为假，或者为“1/2”（相应的矛盾律可表示为“不可能
既为真又为假、不可能既为真又为 1/2、亦不可能均为假又为 1/2”）。
以此类推，在任一 n值逻辑中，若不考虑顺序关系，则排中律的表现形式可

以简单地表示为：v1 ∨ v2 ∨ · · · ∨ vn−1 ∨ vn，其中 v1、v2、· · ·、vn−1、vn是 n值

逻辑的所有可能取值。甚至对于无穷值逻辑，排中律的形式亦可以简单地表示为：

v1 ∨ v2 ∨ · · · ∨ vn−1 ∨ vn ∨ · · ·，其中 v1、v2、· · ·、vn−1、vn、· · · 是无穷值逻辑的
所有可能取值。

由上可知，排中律不仅在二值逻辑中成立，在多值逻辑或无穷值逻辑中仍然

成立，只不过在具体的逻辑系统中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排中律是逻辑的一个元理论规律，它在不同的逻辑系

统中有不同的表达形式。不能把元理论层次上的逻辑基本规律混同于某一具体逻

辑系统中某一条（或若干条）表达排中律的具体形式。

另外，表述2.2中所表达的排中律，对于并非“在同一时间、同一方面，同一
对象是否具有某属性”以及“在同一时间、同一方面，两个对象之间是否具有某

种关系”等则未加阐述，而命题2.1所断言的排中律则对此都有所阐述，后文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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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

由上可知，命题2.1所断言的排中律要比表述2.1和表述2.2更一般得多。

命题2.1表述的排中律是对亚里士多德论述的排中律思想的一般化，是通过对
亚里士多德相关思想进行概况而得到的。排中律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亚

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从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以及语言学等不同角度、不

同层次详细地论述了他的排中律思想。如：

万物或者是肯定或者是否定。 （[10]，第 41页）（996b28-30）

在矛盾的陈述之间不允许有任何居间者，而对于一事物必须要么肯

定要么否定其某一方面。 （[10]，第 80页）（1011b24-25）

所要肯定是真的若与所要否定是假的事物并无异致，这就不可能一

切陈述都是假的；因为照这情形，那两相反中必有一个是真的。

（[11]，第 92页）（1012b5-11）

若对任何事物必然肯定或者否定，二者便不能都为假。

（[10]，第 82页）（1012b11-13）

由亚里士多德的陈述可以看出，对于事物（或陈述）只有两种可能：肯定、否定

或者真、假，没有其他可能（间体）。并且这两者不可能都是假的，其中必有一真。

亚里士多德基于的主要是二值逻辑思想（虽然后来卢卡西维茨等人认为亚里

士多德有多值逻辑思想，但是他在以上论述排中律的相关思想时，基于的显然是

二值逻辑），因此对于事物的所有可能情况只有两种。考虑到逻辑学的发展，今天

各种逻辑系统已经呈现出多种形态，我们将其排中律思想由两种可能情况扩展为

所有可能情况，仅仅是其思想的自然延伸。

尽管排中律的思想是自明的，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矛盾律的思想要更加自明。

他说：“假如承认不必求证的原理应该是有的，那么人们当不能另举出别的原理比

现在这一原理（矛盾律）更是不证自明了。”（[11]，第 72页）（1006a9-12）因此，
亚里士多德依据矛盾律思想给出了排中律思想的一个非常机智的证明：“不能说

一切叙述全假，……，因为若说一切全假，则连他那原理也该是假的。”（[11]，第
246页）（1063b30-35）受此启发，我们也可以给出命题2.1中表述的排中律的一个
证明：“如果对于穷尽所有的可能，没有一种可能存在，即所有的可能都不存在。

而每一种可能可转化为一个命题进行表述，由此可得‘所有的命题都是假的’，而

‘所有的可能都不存在’也是一命题，因此‘所有的可能都不存在’也是假的，由

此可得：‘并非所有的可能都不存在’，因此至少有一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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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划分的角度看排中律

一般认为，逻辑是研究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其核心是研究推理的有

效性，区分正确的推理和不正确的推理。金岳霖认为，“逻辑的必然”即为“穷

尽可能的必然”。（[6]）据此可以推知，金岳霖认为，逻辑即为“穷尽可能”。那
么金岳霖的观点和一般认为的逻辑是否不同呢？实际上，两者之间本质上是一致

的，所谓推理的有效性，以经典命题逻辑为例，一个有效的推理实际上对应着一

个以推理的前提为前件、推理的结论为后件的蕴涵式，一个推理是有效的，当且

仅当这个蕴涵式是永真式，而一个永真式意味着在真值表的每一行该蕴涵式都是

真的，如果我们把真值表的每一行看着关于真假组合的一种“可能”，那么一个永

真的蕴涵式实际上就是穷尽了真假组合的所有“可能”。由此可见，推理的有效性

和“穷尽可能”两者是一致的。因此，“可能”是逻辑学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

什么是“可能”？

在自然语言中，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可能”。如问“任意一个人的年龄是多

大？”如果基于一个标准的幼儿园中班小朋友，则至多存在 3–7周岁这 5种可能；
如果询问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 2022年选修“趣味逻辑”课程的本科生，则至多存
在 15–24周岁这 10种可能；如果询问的是当今地球上的任意一个人，则至多存在
0–150周岁这不足 200种可能；如果仅仅考虑概念上的可能（即年龄是所处年代
减去出生年代），则一个人的年龄存在有限大可能（准确地说应该是“诞辰”）；而

基于纯粹概念分析来看，则存在无穷多种可能（−∞，+∞）。概括地说，年龄有
基于特定生活空间的“可能”，有基于生物学的“可能”，有基于纯粹概念分析的

“可能”。

一般而言，“可能”有基于经验的“可能”，有基于特定学科领域的“可能”，

有基于纯粹理性分析的“可能”。不同层次的“可能”对应不同的知识：经验、学

科知识、逻辑知识。人类的认知过程可以看作是对各种可能的追问，日常经验追

问的是生活世界的各种可能，各门具体科学追问的是现实世界的各种可能，数学

追问的是抽象数量关系的各种可能，逻辑追问的则是纯粹分析的各种可能。

逻辑可能不基于具体的经验，也不基于某一领域的学科背景知识，它基于的

是纯粹理性的分析。例如，在二值逻辑中，它只有“真”“不真”两种可能；在三

值逻辑中，它只有“真”“假”“不真不假”三种可能。如此等等。

逻辑就是研究如何穷尽各种可能的学问，因而，从这个意义上看，“可能”是

逻辑学需首先需要探究和明确的概念。

逻辑明确概念的方法中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划分。

划分是通过把一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分为若干个小类，来揭示这个概念的外

延的逻辑方法，它通常是把一个属概念分为若干个种概念。一个严格的划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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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1）划分必须按照同一个标准进行；（2）划分所得的各子项应当互不相
容；（3）划分后各子项的外延之和必须与母项的外延相等。
从划分的角度看，逻辑的“可能”是对纯粹抽象的所有情况的“全类”（“全

集”）的划分。基于此，逻辑可能存在三个基本的属性：（1）由于逻辑的划分是
纯粹抽象的理性划分，其标准也是最为一般的标准，就是保持“可能”的自身同

一性，亦即“可能即为可能，不可能即为不可能”，从而保证可能的确定性；（2）
各种可能的相互独立性，即各种可能之间不相互交叉、重合，以保证可能的一致

性；（3）各种可能的完全性，即各种可能不能有所遗漏，以保证可能的严密性。
由逻辑“可能”的这三个基本属性，自然地衍生出三个逻辑基本规律，即同

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通过对“可能”进行纯粹理性的分析，从划分的角度，

实际上对逻辑三大基本规律的合理性给出了一个统一阐释。

从划分的角度看，关于划分的基本规则恰好切合了逻辑三律的基本思想。并

且，对应于符合排中律的两个基本要求。

因此，作为逻辑基本规律的排中律是逻辑本质的自然演绎，是最一般的逻辑

规律之一。

另外，逻辑作为理性分析的工具，划分无疑是其最为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同

一律保证了划分标准的确定性，矛盾律保证了划分所得子项的独立性，排中律保

证了各子项的完全性。这样，三律形成了作为分析工具的一个完整的闭环。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为了保证完全性，所以，在表达排中律的命题2.1中，强调“穷
尽所有的可能”；而表达矛盾律的命题2.2则无此要求，只是提出“若干不能并存
的可能”，即使是两个不能并存的可能，矛盾律也是适用的。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对违反排中律的谬误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一般认为，排中律的基本要求是：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对一对互相矛盾的命题

均加以否定。违反排中律的逻辑错误就是“两不可”。（[5]，第 276–278页）
其实，违反排中律的逻辑错误除了“两不可”之外，还存在一种被长期忽略

的谬误，那就是要求在两个所谓的“矛盾命题”之间不存在“居中”的其他可能

情况，因为如果存在其他“居中”的情况，则“两不可”也是允许的。对此，亚

里士多德早有论述：“在矛盾的陈述之间不允许有任何居间者。”（[10]，第 80
页）（1011b24-25）正因为如此，排中律也被称“拒中律”“不容间位律”。对于
这一点，可以自然地拓展到命题2.1所陈述的排中律上，即排中律有两个基本要求：
一是“穷尽所有的可能”，二是断言“至少有一种可能存在”，即肯定其至少存一。

相应地，违反排中律可能存在两种逻辑谬误：一是“虚假排中”，二是“均不可”。

所谓“均不可”是“两不可”的自然延伸，就是对所有可能均加以否定。如关

于世界本原的哲学问题，某人既否定世界是一元的，也否定世界是二元的，还否

定世界是多元的。这就违反了排中律，犯了“三不可”的错误，因为在世界本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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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问题上，只能有三种可能：世界是一元的、世界是二元的或世界是多元的。

所谓“虚假排中”就是未能穷尽所有可能，错误地将所列举的若干种可能当

成所有可能而断定其中至少有一个成立。

准确识别“虚假排中”可以充分彰显排中律规范思维并作为理性分析工具的

价值功能。下面，我们以几个众所周知的难题为例，以排中律作为工具，来对相

关问题存在的“虚假排中”进行新的阐释。

4 基于排中律之“半费之讼”难题分析

“半费之讼”大意说的是：

尤拉苏斯拜普罗泰哥拉为师学习法律。双方签了一个合同，学生首

先付给老师一半学费，另一半学费则要等到学生第一次出庭打赢官司后

再支付。可是尤拉苏斯毕业后一直没有打官司，剩下的那一半学费也就

迟迟未付。普罗泰哥拉终于等不及了，就向法庭起诉，要求学生支付另

一半学费。开庭前，普罗泰哥拉希望协商解决，他对尤拉苏斯说：“如果

你打赢这场官司，依照合同，你得把另一半学费付给我；如果你打输这

场官司，那么根据法庭判决，你也得把另一半学费付给我。所以，不管

你这场官司是赢是输，你都要把另一半学费付给我。”哪知尤拉苏斯不接

受调解，并且反驳道：“如果我打输这场官司，依照合同，我不需要把另

一半学费付给你；如果我打赢这场官司，那么根据法庭判决，我也不需

要把另一半学费付给你。所以，不管我这场官司是赢是输，我都不需要

把学费给你。” （[2]，第 37–38页）

关于“半费之讼”中存在的问题，一般将其归结为普罗泰哥拉是诡辩，而将

其学生尤拉苏斯的论证视为对其老师论证的成功反驳。（[8]）
实际上，如果我们从“虚假排中”的角度来对该问题重新进行分析，就可以

发现普罗泰哥拉和其学生尤拉苏斯都是诡辩。

对于普罗泰哥拉和尤拉苏斯的诉讼，假如我们设定：一、法庭将明确作出是

非判决，则尤拉苏斯在诉讼中要么胜诉、要么败诉；并且我们进一步设定：二、对

于该诉讼，只采取两种执行方式，即要么按照法庭判决执行，要么按照合同执行。

如果我们将该问题中“普罗泰哥拉在诉讼中胜诉”表示为 p，“该诉讼按照法庭判

决执行”表示为 q，“尤拉苏斯需要把另一半学费付给普罗泰哥拉”表示为 r，那么

在前述设定下，“尤拉苏斯在诉讼中胜诉”可表示为 ¬p，“该诉讼按照双方合同执
行”可表示为 ¬q，“尤拉苏斯不需要把另一半学费付给普罗泰哥拉”可表示为 ¬r。
这样，粗略地看，普罗泰哥拉的推理结构是：

（31）¬p → (¬q → r), p → (q → r),¬p ∨ p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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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尤拉苏斯的推理结构是：

（32）p → (¬q → ¬r),¬p → (q → ¬r), p ∨ ¬p ⊢ ¬r
实际上，严格地看，普罗泰哥拉的推理结构是：

（33）¬p → (¬q → r), p → (q → r), (¬p ∧ ¬q) ∨ (p ∧ q) ⊢ r

而尤拉苏斯的推理结构是：

（34）p → (¬q → ¬r),¬p → (q → ¬r), (p ∧ ¬q) ∨ (¬p ∧ q) ⊢ ¬r
一般认为，普罗泰哥拉和尤拉苏斯的推理结构都是二难推理，这主要是基于

把普罗泰哥拉和尤拉苏斯的推理结构视作（31）式和（32）式的误解。稍加分析，
即可发现，即使（31）式和（32）式的推理结构，也不是一个严格的二难推理结
构。因为，二难推理指的是以两个充分条件假言判断和一个选言判断为前提，根

据充分条件假言判断和选言判断的逻辑性质得出结论的推理。二难推理的特点是，

由选言判断肯定两个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的前件，结论就肯定两个充分条件假言判

断的后件；或者由选言判断否定两个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的后件，结论就否定两个

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的前件。在（31）式和（32）式中，尽管推理的前提是两个充
分条件假言判断和一个选言判断，但是其选言判断既非“肯定两个充分条件假言

判断的前件”，也非“否定两个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的后件”。因为（31）式等价于：
（35）(¬p ∧ ¬q) → r, (p ∧ q) → r,¬p ∨ p ⊢ r

其中的两个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的前件是 (¬p∧¬q)和 (p∧ q)，而不是 ¬p和 p，

选言判断 ¬p∨ p并没有“肯定两个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的前件”，当然，也没有“否

定两个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的后件 r”，因此，普罗泰哥拉的推理结构不是一个正确

的二难推理，严格地说，甚至不是一个二难推理形式。

同样，尤拉苏斯的推理结构也不是一个正确的二难推理。

那么，严格塑述的普罗泰哥拉和尤拉苏斯的推理结构（33）式和（34）式是
否就是正确的二难推理呢？同样不是！那么，他们究竟错在哪里呢？

一个有效的二难推理需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前提中的假言判断必须是充

分条件假言判断；第二，前提中的选言判断，其选言支应该是穷尽所有可能的情

况；第三，推理规程要符合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和选言推理的规则。我们先来看普

罗泰哥拉的推理结构，（33）式等价于：
（36）(¬p ∧ ¬q) → r, (p ∧ q) → r, (¬p ∧ ¬q) ∨ (p ∧ q) ⊢ r

从形式上看，该推理确实是一个二难推理形式，并且满足一个有效二难推理

上述三个条件中的第一条和第三条。但是它不满足第二条！因为即使在我们前述

两个设定的条件下，该诉讼所有可能的情况应该是四种：（1）普罗泰哥拉在诉讼
中胜诉，并且诉讼按照法庭判决执行（p∧ q）；（2）普罗泰哥拉在诉讼中胜诉，并
且诉讼按照双方合同执行（p ∧ ¬q）；（3）普罗泰哥拉在诉讼中败诉，并且诉讼按
照法庭判决执行（¬p ∧ q）；（4）普罗泰哥拉在诉讼中败诉，并且诉讼按照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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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执行（¬p ∧ ¬q）。而普罗泰哥拉只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4）“¬p ∧ ¬q”和
（1）“p ∧ q”，而故意遗漏了其他两种情况。作为二难推理前提中的选言判断，其

选言支应没有穷尽所有可能的情况，这违反了排中律，犯了“虚假排中”的逻辑

错误！

同理，尤拉苏斯也违反了排中律，同样犯了“虚假排中”的逻辑错误！

普罗泰哥拉和尤拉苏斯两个人都是诡辩！

5 基于排中律之“上帝不是万能的”证明分析

“上帝不是万能的”证明的主体脉络是：

试问：“上帝能否创造出一块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

如果能，那么上帝不能搬动他创造的那块石头，所以上帝不是万能

的；如果不能，那么上帝有一件事情做不了，所以上帝也不是万能的。或

者能或者不能，总之，上帝不是万能的。 （[2]，第 54–55页）

关于该证明的分析很多（[4]），这里不打算对此作全面、深入的讨论。下面我
们专注于从排中律的角度来分析该证明中存在的逻辑谬误。

如果我们将该证明中“上帝能创造出一块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表示为 p，

将“上帝不能搬动他创造的那块石头”表示为 q，将“上帝有一件事情做不了”表

示为 r，将“上帝不是万能的”表示为 s，则该证明的基本推理结构是：

（41）(p → q) ∧ (q → s), (¬p → r) ∧ (r → s), p ∨ ¬p ⊢ s

如果我们舍弃证明的中间过渡环节 q、r等，则该证明的主体结构可简化为：

（42）p → s,¬p → s, p ∨ ¬p ⊢ s

该推理结构就是一个二难推理的形式，并且是满足一个有效的二难推理所需

要满足的三个条件的二难推理。这是很多人误以为该证明是一个完美证明的主要

原因之一。

但是，如果利用排中律来对该证明的推理结构进行细致推敲，则其实不然！

进一步进行细致的分析可以发现，在该二难推理的证明中，僻开“上帝能否

创造出一块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这一问题是否合理的讨论之外，对于该问

题首先存在“能创造出一块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记为“可能 1”）与“不能
创造出一块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记为“可能 2”）两种可能。其次，对于“能
创造出一块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实际上还可以分析为两种可能，即“上帝能

创造出一块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并且实际地创造出了这块石头”（记为“可能

11”）“上帝能创造出一块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但是实际上尚未创造出这块石
头”（记为“可能 12”）。在“上帝不是万能的”的证明中，“如果能，那么上帝
不能搬动他创造的那块石头”这一充分条件假言判断只在“可能 11”的情况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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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但是在“可能 12”的情况下，“如果能，那么上帝不能搬动他创造的那块石
头”这一充分条件假言判断并不成立，因为“那块石头实际并不存在”。

更进一步地分析“上帝不能搬动他创造的那块石头”这一关系语句，可以将

其表示为：“存在一块石头 a，a是由上帝创造的，但是上帝不能搬动 a”，即“上

帝不能搬动他创造的那块石头”可以表示为三个子语句。但是由“可能 12”“上帝
能创造出一块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但是实际上尚未创造出这块石头”并不能

得出“存在一块石头 a，a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在“可能 12”的情况下，“如
果能，那么上帝不能搬动他创造的那块石头”这一充分条件假言判断并不成立。

从推理结构上看，“上帝不是万能的”证明的完整结构应该是：

（43）(p ∧ t) → s, (p ∧ ¬t) → s,¬p → s, ((p ∧ t) ∨ (p ∨ ¬t)) ∨ ¬p ⊢ s

（其中，t表示的是“上帝实际地创造出了这块石头”）
而“上帝不是万能的”证明实际给出的是：

（44）(p ∧ t) → s,¬p → s, (p ∧ t) ∨ ¬p ⊢ s

从排中律的角度看，该证明对于所有可能 p ∧ t、p ∧ ¬t和 ¬p，只是考察了
p∧ t和 ¬p两种可能，而遗漏了 p∧¬t这一可能。因此，“上帝不是万能的”证明
同样犯了“虚假排中”的逻辑错误！

为了避免问题“上帝能否创造出一块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本身是否合

理的干扰，进一步凸显“上帝不是万能的”证明中存在的上述错误，我们可以将设

问的问题替换为一个极其普通的问题，如“上帝是否可以缚住右手（使自己不能

用右手吃饭）？”该问题显然不像“上帝能否创造出一块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

那么烧脑，而且这是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实现的事情，即使万一自己不能缚住右手，

可以请其他人帮忙。以此设问，我们来仿照“上帝不是万能的”证明的推理结构，

可以有如下的“疑似证明”。

试问：“上帝是否可以缚住右手（使自己不能用右手吃饭）？”

如果能，那么上帝不能用右手吃饭，所以上帝不是万能的；如果不

能，那么上帝有一件事情做不了，所以上帝也不是万能的。或者能或者

不能，总之，上帝不是万能的。

针对新问题，“如果能，那么上帝不能用右手吃饭，所以上帝不是万能的”中

存在的“虚假排中”就一目了然了。即使“上帝可以缚住右手”（这是常人都可以

做到的事情，何况是上帝），但是由此得不出“上帝不能用右手吃饭”，因为“可

以缚”而“未必缚”，有这个“缚住右手”的能力，而未必实际应用了这个能力。

其实，对于一个行为 p，不难看出由“可以（能）p”并不能得出“实际 p”。

尽管一个人在同一时空，有若干可以（能够）进行的行为 p1、p2、· · ·、pn，但是

最终的实际，对于其中的任一行为 pi，一定存在两种可能：“进行了 pi”或者“未

进行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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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基于亚里士多德所表述的排中律的基本思想，在元逻辑的视野下，可以给出

排中律更为一般的表述：“对于穷尽所有的可能，至少有一种可能存在”，该表述

可以统摄其他相关表述。

基于对不同“可能”的分析可以看出，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等三个基

本规律是对“逻辑可能”进行划分的基本属性；由此也可以得出，违反排中律的

基本要求所犯的逻辑错误，除了常见的“两不可”之外，还有一种“虚假排中”的

逻辑错误。

据此重新对“半费之讼”疑难和“上帝不是万能的”的证明进行分析，可以看

出这两个证明的论证形式都违反了排中律，它们都犯了“虚假排中”的逻辑错误！

从“虚假排中”的视角对相关论证疑难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彰显排中律作

为理性分析工具的价值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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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w of Excluded Middle as an Analytical Tool

Guoping Du

Abstract

The law of excluded middle is one of the three fundamental laws of logic. Accord-
ing to Aristotle’s ideas, it can be expressed more generally as follows: for the exhaustion
of all possibilities, at least one possibility exists. Through a purely rational analysis of
“possibility”, a unifi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asonableness of the three fundamental laws
of logic can be give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lassification, and this reveals another
imperceptible error that violates the law of excluded middle - “false dilemma”. By ap-
plying the law of excluded middle, we can re-analyze such puzzles as the “proof that God
is not omnipotent” and the “paradox of the court”, and find that they all make the mistake
of “false dilemma”. The law of excluded middle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ration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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